[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Toc76683344]行政处罚决定书
[bookmark: tAj_wh]长潞城市监处罚〔2025〕177号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Mc]当事人：山西鸿伟华实业有限公司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Ztzgzzmc]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Tzshxydm]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481MA0JUMWX14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LxdzSheng]住所（住址）：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店上镇曹沟村东                                       
[bookmark: CALCULATE—DSR—tAjDsrs_cFddbr]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侯学科                       

                     
[bookmark: CALCULATE—AJCF—tAjCfes_cAjss]2025年10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在市场巡查中发现，山西鸿伟华实业有限公司连续两年未依法履行年报手续，我局于2025年10月20日依法立案调查。经核查，当事人连续两年未履行年报手续且三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当事人登记地址为长治市潞城区店上镇曹沟村东，我局执法人员通过该公司注册时登记的地址进行核查时未找到该公司，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咨询了潞城区店上镇曹家沟村村民委员会，得知该地址并不是山西鸿伟华实业有限公司的经营场所，当事人注册材料中涉及的房屋产权所有人刘景贵也非曹家沟村村民。我局执法人员无法通过注册登记地址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bookmark: CALCULATE—ZJCL—tajCltjes_zjclxx]　　1.当事人的注册登记信息截图，证明当事人登记地址为长治市潞城区店上镇曹沟村东。                        
　　2.当事人在山西市场监管系统中的风险信息截图，证明当事人连续两年未履行年报手续，且三次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3.潞城区店上镇曹家沟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   证明当事人注册登记的住所并不是真实经营场所，我局执法人员无法通过注册登记地址与当事人取得联系。               
[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cCfgzwsSdrq][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cCfgzSdwswh][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nTccssb]    2025年11月24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了本案《行政处罚告知书》(长潞城市监罚告〔2025〕161号)，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任何陈述或申辩                                                                                                                         
[bookmark: CALCULATE—XZCFJDS—xzcfjdswfxx]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                            
[bookmark: _GoBack]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企业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或者未按照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的期限公示有关企业信息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之规定，决定对其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救济途径和期限）你（单位）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治市潞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潞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规定》，我局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山西）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期自  2026 年 1 月 31 日至 2029 年 1 月 30 日。

 

[bookmark: DYNAMIC—DWXX—tAj_dwmc—2]潞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bookmark: CALCULATE—TIME—NOW]2025年12月31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三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一份留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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